
南华大学电子邮箱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电子邮箱（Email）是通过互联网进行教学、科研、管

理和交流等活动的日常应用信息服务。为进一步规范学校电子邮箱的

使用与管理，落实网络安全管理职责，确保系统安全高效运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电子邮箱是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平台，由网络信

息中心负责管理和维护。

第三条 邮箱域名是学校特有的用户标识，具备重要的网络身份

识别功能，学校邮箱域名为：mail.usc.edu.cn。电子邮箱实行分域

管理，部门及教职工电子邮箱后缀为：@usc.edu.cn；学生电子邮箱

后 缀 为 ： @stu.usc.edu.cn ； 附 属 医 院 邮 箱 后 缀 一 般 为 ：

@fsyy.usc.edu.cn。

第二章 部门公务邮箱的使用和管理

第四条 各单位在对外联络或征集意见等工作中需收发电子邮

件的，应使用学校域名的公务邮箱。因保密或上级部门有特殊要求的

除外。

第五条 部门公务邮箱采用实名制。有开通公务邮箱需求的单位，

通过网络办事大厅——部门办公邮箱申请流程线上办理。

部门公务邮箱用户名的命名规则一般以部门名称或主要服务事

项的汉语拼音首字母组成。



第六条 各部门公务邮箱应指定专人管理，管理人员发生变更时，

二级单位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向网络信息中心提出申请、备案。

公务邮箱如不再使用，二级单位须及时向网络信息中心提交注销

邮箱。

第三章 个人邮箱的使用和管理

第七条 学校为每位在校师生（包括附属单位用户）提供 1个电

子邮箱，用户通过登录信息门户点击邮箱即可使用，邮箱账号名默认

为信息门户账号。

第八条 教职工邮箱有效期自开通之日起至本人离校、退休当月

底或申请有效期截止当日为止。教职工退休或离职后，如需继续使用

邮箱，须在退休或离职前 1个月内向网络信息中心提出申请，审批通

过后保留原邮箱。

第九条 学生毕业离校 6 个月后，其学生邮箱将自动注销。如需

继续使用该邮箱，需在办理毕业手续时，向网络信息中心提交使用申

请，经网络信息中心审核可临时续期，临时续期总时长原则上不超过

1年。

第四章 安全管理

第十条 网络信息中心负责学校电子邮箱账号管理、组织架构维

护、安全防范等运维工作。

第十一条 为确保学校电子邮箱的安全使用，有效调节资源分配，

网络信息中心会不定期地对电子邮箱账号进行清查清理工作。对连续



超过 3 个月未登录的邮箱账号，将作临时性禁用处理，用户如需使用

需申请重新开启。对于超过一年不登录的邮箱账号，将被注销回收，

用户如需使用需重新申请。

第十二条 学校电子邮箱是在国际互联网上通用的邮箱，用户使

用邮箱服务，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定，所传送及存储的信息

不得损害国家、学校和他人的利益。不得通过校园邮箱从事违法活动

或传播不良信息。用户应对其校园邮箱的使用行为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因使用不当而导致个人或他人权益受损的，自行承担一切后果及损失。

用户使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传输涉及个人或他人隐私的信息及传输

的内容负全部责任，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三条 对于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学校规定行为、或因个人

行为给校园邮箱正常运行造成不利影响的用户，网络信息中心有权禁

用或注销其校园邮箱。

第十四条 禁止用户将校园邮箱转让给他人或外单位使用。个人

邮箱仅限用户本人使用，公务邮箱必须指定管理员。公务邮箱管理员

变更须向网络信息中心提交申请。

第十五条 用户应加强安全防范意识，不点击来历不明的邮件，

不打开来历不明的附件，提高对电子邮件病毒的防范意识，避免传播

电子邮件病毒。

第十六条 用户应加强邮箱密码保护，每三个月更换一次高强度

邮箱密码，确保邮箱安全。因个人原因导致非授权登录、信息资料泄

露或丢失等问题，用户承担相关责任。严格保管个人邮箱的密码，不



得泄露，如将其借与他人使用，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电子邮件账号

所有人承担。

第十七条 邮箱作为业务往来中信息传递使用，禁止将其作为移

动存储器使用，网络信息中心不提供邮件数据备份，重要邮件及附件

请及时下载保存至本地磁盘，因未及时保存造成重要信息丢失的，责

任由用户本人承担。

第十八条 用户若发现邮箱存在任何安全问题（如邮箱被盗、异

常登录、非法邮件发送等）以及安全漏洞，应及时向网络信息中心报

告。

如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网络信息中心有权随时中断或终止用户使

用电子邮箱的资格。

（一）利用电子邮件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故意传播非法或不良信

息；

（二）违反信息安全保密条例造成泄密后果的；

（三）利用电子信函对他人进行骚扰；

（四）盗用、破坏他人账号的；

（五）其他违反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管理条例行为的。

以上条款一经核实，将立即停止邮箱服务并按学校有关规定对用

户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12 月 1日发布之日起试行，由网络

信息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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